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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工作守則所載的作業方式是給供應瓶裝石油氣予客戶的石油氕分銷商遵守。它是

由氣體安全監督聯同 註毌氙體供應公司及石油氙分銷商商會制定。

雖然本工作守則對安全和可靠性有重要影響的事項有較具體的規定， 但祗應視作給

分銷商的指引，這些人士仍須繼續遵守所屬註毌氧體供應公司相關守則和運用本身

的判斷和技能來履行職責。

本工作守則必須和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及其附屬規例和相關的氙體應用指南一

併閱讀。本工作守則內的作業方式不得視為已全部符合有關氧體安全法例的要求，

亦不是企圖豁免任何人在工作上的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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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釋義

工作守則管理人：

分行：

分銷：

分銷商：

申請制度：

石油氣分銷商：

石油氙瓶車：

主要股東：

快速接合式：

指本工作守則第4.9 .1節的人。

本文件所載
｀＇
分行

＂
一詞，專指石油氙分銷商的在商業登記證

註明的分行，從事瓶裝石油氙分銷業務。

指由分銷商向客戶供應所屬註冊石油氙供應公司的瓶裝石油

氙的行為。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之附屬法例氙體安全（氙體
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2條的氙體分銷商，從事第3(2)條所認

可供應瓶裝石油氙予公眾人士的個人或公司。

指本工作守則第3.2 段的申請制度。

指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根據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
第3(2)條所認可供應瓶裝石油氙予公眾人士的人或公司。本文

件所載分銷商一詞， 專指瓶裝石油氙分銷商。

指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第1部第2條的
｀｀
石油氙瓶車

＂

釋義 。

供應：

客戶：

氙瓶：

指持有分銷商或承辦商股份而其持股量在5 0 ％或以上的股東。

指EN標华所界定， 在沒有螺紋接頭及不使用工具的情況下可

讓調壓器固定於右油氙瓶氙閥上的系統（相等於BS3016:19 89

第1.2.19 段的夾緊式系统）。

指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第1部第2條的
｀｀
供應

＂
釋義。

指受分銷商根據本工作守則供應瓶裝石油氙的公眾人士的個
人或公司。

指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第1部第2條所界定，用作盛載
石油氙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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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體或石油氙：

氙體裝置工程：

氙體爐具：

敦促改善通知書：

指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第1部第2條的
｀｀
石油氙

＂
釋義。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 （第51章）之附屬法例 氙體安全（氙體
裝置技工及氙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1部第2條的

｀｀
氙體

裝置工程
＂

釋義。

指用具以石油氙作者食、燒水、空間加熱、冷卻、烘乾及閂明

用途的住宅式用具， 但不包括便 攜式暖爐及便 攜式煮食爐具。
而本文件所載爐具一詞， 專指使用石油氙的氙體爐具。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第2部第13(1)條發出的通知
聿。E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之附屬法例氙體安全（氙體

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3(1) 條所註冊而從事氙體供應的公司，
包括本工作守則所涵蓋的瓶裝石油氙供應公司。

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之附屬法例氙體安全（氙體
裝置技工及氙體工程承辦商註冊） 規例第16 (1) (a)條所註

冊的氙體工程承辦商。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 指根據氧體安全條例（第51章）之附屬法例氧體安全（氧體
裝置技工及氧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7(1)(a)條所註冊

的氙體裝置技工 。

業務負責人： 指分銷商東主或東主 授權負責處理該分銷商店鋪日常瓶裝石
油氙分銷業務的人士 。

運送： 指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 第1部第2條的
｀｀
運送

＂
釋義 。

僱員： 指根據本工作守則範圍被石油氙分銷商僱用為下列工種的人。
a) 石油氙瓶車司機
b) 石油氙瓶車跟車
c) 送石油氙瓶往客戶或其他符合本工作守則的分銷商的

員工，及
d)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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崮窣：
皿示

監督：

指本工作守則第5 章的冇關制度，包括稽核制度。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 （第51 章）第2 部第5 條委任的氙體安
全監督。

認可： 指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氙體安全監督認可。

稽核報告： 指註冊石油氙供應公司根據本工作守則的要求而定期或非定
期審核或跟進分銷商的表現而完成的報告。

稽核管理／負責人： 指本工作守則第5.2.4 節的人。

調壓器： 指氙體安全條例 （第51 章）第2條所界定， 自動控制在其下
游的喉管內氙壓的器件。本文件所載調壓器一詞，專指用以和
石油氙瓶 接駁的低壓快速接合式型號。

儲存： 指氙體安全條例 （第51 章）第1 部第2條的
｀｀
儲存

＂
釋義。

應具報氙體裝置： 指根據氙體安全條例 （第51 章）之附屬法例 氙體安全（氙體
供應）規例第1 部第2 條的

｀｀
應具報氙體裝置

＂
釋義。

證書： 指註冊石油氙供阿公司根據本工作守則的要求而向瓶裝石油
氙分銷商發出的「委任證書」及與機電工程署聯合發出的「安
全評級證書」。

店鋪： 根據大廈公契或其他法律文件可容許作非住宅用途的處所用

以貯存分銷商的客戶 資料及容許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及／
或氙體安全監督在營業時間內無需店內人員開鬥能進入巡查
之地方及該處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鬥就經營瓶裝石油氙分銷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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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目的及適用範圍

2.1 目的

本工作守則概述供瓶裝石油氙分銷商應遵守的基本安全規定，以確保分銷商

在經營其業務時，其員工及公眾的職業健唄與安全得到保障，並確保分銷商
的運作能使公眾獲得一致的 專業服務。

2.2 適用範圍

本工作守則涵蓋分銷商在安全方面的運作。當中包括分銷商給予其客戶的安

裝及維修服務和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第12、 13及 14條所規

管的活動。

本工作守則不適用於以下範圍 ：
(i) 分銷商在應具報氙體裝置內的運作
(ii) 其他與儲存、售賣、運送、供應及分銷瓶裝石油氙無關的業務，例如

氙體爐具的銷售等
(iii) 海面分銷

2.3 規例及參考標準

分銷商的運作均須符合本地法例的安全規定，包括其最新修訂版如下：
• 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
• 氙體安全（氙體品質） 規例（第51章）
• 氙體安全（氙體供應） 規例（第51章）
• 氙體安全（雜項） 規例（第51章）
• 氕體安全（安裝及使用） 規例（第51章）
• 氕體安全（氕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第51章）
• 氕體安全（氕體裝置技工及氕體工程承辦商註冊） 規例（第51章）

此外分銷商亦應參考由機電工程署編製最新版本的相關氕體應用指南，該指

南可在機電工程署的綱頁http://www.emsd. gov. 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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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分銷商的條件

3.1 資格

3.1.1 參照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3(2)條規定，任 何人士除非得到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書面批准作為其分銷商，不得供應該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的石
油氙給公眾人士。

3.1.2 分銷商必須根據本工作守則提供所要求的行政、人力、裝置及空間資源，包
括通訊設備作緊急聯絡之用。

3.1.3 除第3.1.8節所指分銷商申請者外，其他分銷商申請者必須擁有或租借石油氙
瓶車輛作運送超過130公升石油氙瓶。新分銷商申請者必須將有關氙瓶車輛資
料呈交有關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否則其批准在無須通知下將自動失效。

3.1.4 若分銷商申請者向其他人士租借石油氙瓶車輛，必須在申請時一併提交該車

車王書面租借證明文件並列明租借期。同時亦須在不再租借時通知有關註冊
氙體供應公司。（附錄一，乙部）

3.1.5 分銷商新申請者必須為一名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以商業登記證壎號為华）。

現冇分銷商如與某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為同一王要股東及業務負責人可視
為符合分銷商必須為一名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的條件。 若分銷商的註冊氙體

工程承辦商或其相關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的資格被取消或主動撤回其註冊氧
體工程承辦商資格或喪失主要股東的條件 ，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亦要終止其分
銷商的批准。

3.1.6 若分銷商基於個別原因未能提供定期安全檢查服務予客戶選擇， 該等分銷商
可聘用其他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代為提供定期安全檢查服務， 直至冇合資格

類別的註冊氙體裝置技工補充空缺為止 。但該分銷商必需務使其聘用的承辦

商明白需依照本守則要求進行定期安全檢查。 而分銷商冇可能需為該承辦商
的過錯承擔責任（詳見「安全表現評級計劃資料 冊」 3.3段） 。

3.1.7 分銷商申請者在每一申請個案必須聲明擁冇或租用店鋪作經營瓶裝石油氙分
銷用途。

3.1.8 除離島（大嶼山除外） 分銷商申請者因地理環境所限，或其店鋪可使用附近

已擁冇經氙體標準事務處批准應具報氙體裝置的石油氙貯存庫，其他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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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必須擁有或租借至少一部石油氙瓶車輛（參照「氙體應用工作指南十
一」）作運送超越130公升等值水容量石油氙之用 。

3.1. 9  分銷商申請者的客戶資料必須貯存在居鋪內或可即時提供客戶資料作審視的
場所內 。 並須容許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及氙體安全監督為執行賦予權責而
隨時進入匡鋪審視供應商的運作情況，包括抽查客戶安檢資料，同時分銷商
申請者及其僱員需給予充份合作和協調 。

3.2 申請

3.2.1 所有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根據本工作守則本節設立一個 「 申請制度」以處理新
分銷商申請 。 任何人士或公司如符合本工作守則第3.1段的資格及欲成為註冊
氙體供應公司分銷商，必須向該供應公司填交下列文件作出申請，分銷商分
行需填交獨立表格：

a) 申請表格 「 附錄一 」 。 其表格需填報下列資料
• 商號名稱
• 商業登記證編號
• 註冊氕體工程承辦商編號
• 僱員訓練內容及記錄（如有）
• 持墳擁有或租借的石油氙瓶車輛牌照號碼（見第3.1.3節）
• 貯存客戶資料地址
• 經營地址
• 分銷商在港工作守則管理人姓名及緊急聯絡電話 (24小時）
• 基本營業時間
• 東王資料（請參考 「 附錄一 」）
• 石油氙分銷業務的公司架構圖（包括分行職位及其人數及僱用

的註冊氕體裝置技工）
• 擁有人簽署及蓋章
• 其它相關分銷商分行資料及架構圖（如適用）
• 聲明分銷商申請者所有股東全資或部份擁有之其他分銷商曾否

在過去12個月違反氙體安全條例 。 若是，請陳述所違反條例
b) 表格列明所需提供文件副本包括商業登記證，註冊氕體工程承辦商

證書；
c) 其他該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所需之文件；及
d) 表格內聲明申請者及其公司在該申請前是否曾經有向其他註冊氕體

供應公司作出申請並被拒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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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在未取得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書面批准作為其分銷商前，不得供應／轉
售該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的石油氙予其他人士，申請表格副本須在批准後 28 天

內呈交氙體安全監督（東王個人資料可除外）。

3.2.2 如分銷商申請者於日後成為分銷商期間變更 商業名稱、經營地址、 貯存客戶

資料地址、東王資料或聯絡電話，都必須將有關變更 以書面通知所屬註冊氙
體供應公司。分銷商申請者需注意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是可能因應上述變更 而
終止有關批准。

3.2.3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可按照本工作守則及各自公司的程序 而處理分銷商申請者

所提交的申請，作出審查以決定接納或拒絕該申請。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日後
若因安全理由終止某分銷商的批准，需以書面通知氙體安全監督相關的安全
理由。

3.2.4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應對符合本工作守則第3.1 段申請資格的分銷商發出委任
證書。該證書乃註冊氙體供應公司財物，持證人不得轉讓，分銷商在註冊氙

體供應公司要求下必須交回證書。

3.2.5 分銷商必須將安全評级證書正本掛在營業匡鋪當眼處及不被遮蓋下展示，以
便 客戶 能清楚知道分銷商的安全評级。同時分銷商亦應將委任證書正本掛在

營業店鋪當眼處及不被遮蓋下展示，以便 客戶能清楚知道分銷商被授權分銷
的石油氕品牌。分銷商不得展示過期、失效或假冒的安全評級證書或委任證
書。

3.2.6 若證書遭遺失或嚴重損毀，分銷商必須以書面通知有關註冊氕體供應公司跟

進補發。

3.2.7 委任證書有效年 期由有關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決定。 期滿前在一般情況下將獲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發給續期委任證書。分銷商須交回舊委任證書註銷。 同時，
分銷商在停止作為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的分銷商時，亦須將有關委任證書正木

即時交還該註冊氙體供應公司。若分銷商不交還委任證書，有關註冊氙體供
應公司將通知氙體安全監督。

3.2.8 若分銷商被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終止其分銷商資格，註冊氙體供應公司須書面
通知該分銷商有關的決定，並應提供最少一個月的通知期供該分銷商妥善處

理有關的石油氙瓶存貨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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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分銷商的責任

4.1 遵守事項

4.1.1 分銷商向公眾提供優質瓶裝石油氙服務，應包括供應氙瓶及提供每十八個月
的定期安全檢查予客戶選擇聘用。從事分銷瓶裝石油氙給予公眾人士時，分
銷商是有責 任接 受氙體安全監督及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監察，包括 ：

(i) 遵守氙體安全條例（第51章），其附屬法例和冇關工作守則，包括本

工作守則，尤其是提供合作或協助以便受到應冇的監察（見第 4.10
段）。

(ii) 衹分銷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指定品牌的瓶裝石油氙。
(iii) 遵守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所發出的安全指示。
(iv) 若分銷商同時是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則須提供所需物質資源以便經

營氙體工程承辦商的業務。
(v) 履行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所訂立的條款。
(vi) 在每一分銷匡鋪（包括分行），保存此工作守則及註冊氙體供應公司

所發出的指示。
(vii) 提供有關安全處理石油氙瓶的指引予屬下所冇僱員（包括分行）及其

指定的石油氕瓶運輸承辦商僱員以便 遵守 。
(viii) 提供適當訓練（第4.7段）予屬下僱員（包括分行）及保存僱員相關

訓練記錄（見「附錄十一」）。
(ix) 應聘用最少一名第一级類別註冊氕體裝置技工或委任另一註冊氕體

工程承辦商以為客戶進行定期安全檢查並保留有關工程記錄兩年（不

論是否直接 進行或聘用另一註冊氕體裝置承辦商）以便所屬註冊氕體

供應公司或氕體安全監督作稽核和事故／個案調查用途， 並在需要時
向氕體安全監督提供聘用註冊氕體裝置技工的證明文件 。

(x) 出席所屬註冊氕體供應公司所要求的訓練課程 。
(xi) 保存分銷商業務及本工作守則所要求的纪錄不少於兩年 時間 。
(xii) 提供資料予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以作稽核和事故／個案調查用途。
(xiii) 保存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於其分銷業務所執行的稽核報告不少於兩年。
(xiv) 記錄本工作守則所需的客戶資料（見第4.6段）。
(xv) 在所冇客戶 營運文件，包括發出之票據上，必須印冇分銷商名稱、地

址及聯絡電話。若分銷商之分行與縷公司名稱不相同，分行所冇客戶
營運文件包括發出之票據上應印冇縷行名稱、 地址及聯絡電話。

(xvi) 供應瓶裝石油氙予客戶時，應連同單據。單據上須列明交易資料包括
氙瓶數量、牌子 及石油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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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分銷商應對下列類別僱員（包括長工、 臨時僱員＊及石油氙瓶運輸承辦商）

保存完整僱員記錄。
a) 石油氙瓶車司機
b) 石油氙瓶車跟車
c) 送石油氙瓶往客戶的僱員，及
d)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如有）

僱員記錄應包括下列基本資料：
(i) 姓名
(ii) 工作性質
(iii)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iv) 聘用日期及
(v) 離職日期（如有）
(vi) 入職訓練及持墳訓練檔案

已離職僱員資料應保留至少兩年及不得多於七年。

註 ： ＊指一名連墳受僱不多於三星期的僱員

4.2 供氣準則

4.2.1 如未得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授權， 分銷商不得供應或貯存該公司牌子的石油氙。

4.2 .2 分銷商不得在明知情況下供應某一牌子瓶裝石油氙予未取得所屬註 冊氙體供

應公司授權的人仕作分銷用途。

4.2. 3 分銷商不得提供瓶裝石油氙予任何被氘體安全監督及／或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
公司 點名不予供氙的個人或公司。

4.2.4 除第4.2.5及4.2 .6節旳情況外，分銷商應以供應連送貨形式提供石油氙瓶予其

客戶。

4.2.5 如客戶擁有一流動瓶裝氙體裝置，例如船上或車輛上氙體裝置，分銷商必須
記錄該船或車輛的牌照／註冊號碼。

4.2.6 分銷商不應供應石油氙瓶予自行提取客戶 ，除非該客戶能提供其氙體裝置的
有效安檢記錄，包括進行安檢的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姓名、 編號、 註冊氙體工
程承辦商的名稱及滿意的檢查縉果； 或該分銷商在未供氙前替客戶進行的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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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安全檢查 。 冇關記錄需保存兩年以作稽核之用 。 同時，分銷商應向該客戶
要求提供其姓氏和聯絡 方式以作記錄 。

4.2.7 如現冇客戶要求自行提取石油氙瓶，分銷商須要求該客戶簽署一份聲明，承
諾不會利用提取的石油氙瓶作分銷用途 。 分銷商並須保留冇關聲明以作調查
用途 。

4.2.8 分銷商在未供氙予一新住宅客戶前，必須聘用最少一名適當類別註冊氙體裝

置技工或委任另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根據本守則第4.4段步龔檢查該客戶

的氙體裝置，確保石油氙系统安全，才可供氙，並根據第4.6段記錄該裝置詳

細資料 。 新客戶是指首次登記客戶或在上次安全定期檢查後的12個月內未冇
再從該分銷商訂購瓶裝石油氙的客戶 。

4.2. 9  若工商業客戶（包括政府、軍部、醫院、 食肆等） 的氙體裝置（例 如： 點心

車） 安裝或維修並非由供氙分銷商提供，該分銷商應在首次供氙前以書面提

示裝置擁冇人必須負責定期檢查其氙體裝置 。 書面提示的例 子 載於「 附錄八」。

4.2.10 當供應瓶裝石油氙予客戶時，分銷商不得在 沒有氙體安全監督批准的情況下，

同時供應單一地 點／客戶超過130公升的石油氙 。

4.2.11 分銷商不得供阿瓶裝石油氕予一個巳掛上 「 危險氕體裝置通告」 的裝置 。

4.2.12 供應瓶裝石油氙瓶時 ， 不得將氕瓶放置於接近火源、 密閉場地、走火通道或

對鄰居構成不便 的地方。

4.2.13 分銷商僱用的運送石油氕瓶往客戶的僱員在可行程況下送氕瓶到客戶住所中
時應 ：
(i) 目 視氕體接駁軟喉的狀況和是否冇破損或洩漏 ；
(ii) 留意調壓器是否冇洩漏 ；
(iii) 注意每一客戶石油氕總存量是不超過 130升 ；
(iv) 確保氙瓶不會連接一個掛冇 「 危險氙體裝置通告」的爐具；及
(v) 根據冇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的步磬及指示更 換氕瓶 。

4.2.14 若運送石油氕瓶往客戶的僱員冇懷疑氕體裝置的安全性，他須盡快通知其僱
王以安排受僱於註冊氙體承辦商的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前往檢查該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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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分銷商不得供氙予已知或被發現不符合 「 氙體應用指南之六」第4.1段規定建

造的新 點心車。 （註 ： 新 點心車是指那些在 19 9 9年 1月 8日後建造的，製造日

期可在 點心車上資料牌上找到） 。

4.3 石油氣瓶的運輸及儲存

4.3 .1 石油氙瓶車的運輸

分銷商若擁有石油氙瓶車輛可參照「氙體應用工作指南十一」以確保該石油
氙車輛的運作符合相關法例，作運送超越 13 0公升等值水容量石油氙之用。

4.3 .2 石油氙瓶車的許可證

4.3 .2.1 根據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第12條規定，分銷商不得運送非

所屬註 冊石油氙供應公司的瓶裝石油氙。 故分銷商在石油氙瓶車許可證申請

或墳牌前需向所屬註 冊石油氙供應公司時提交氙瓶車管有聲明（見附錄十
二）以便 獲得所屬註 冊石油氙供應公司的書面授權（見附錄十三） 。 在申請

或墳牌時，分銷商須向氙體監督提交石油氙供應公司的授權信正本及管有聲
明。 分銷商的石油氙瓶車許可證申請流程可參考附錄十四。

4.3 .2 .2 根據氕體安全（氕體供應） 規例第3 2條規定，氕瓶車輛車主，如
a )  不再是該車車主（例如轉讓） ；或
b) 該車已廢棄不用或毀壞，
須於該事情發生後 7天內將有關實情通知機電署， 同 時將該許可證交還機電

署

4.3 .3 石油氧瓶車的持續管冇

分銷商應持續管有最少一輛石油氕瓶車輛作運送超過 13 0 公升石油氕瓶 ， 否

則其分銷商資格在無須通知下將自動失效。 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亦將通知

氙體安全監督冇關決定。

4.3 .4 氣瓶處理及儲存

當處理或儲存氙瓶時，分銷商應注意下列各 點 ：
(i) 將使用後的氙瓶當作裝滿石油氙的氙瓶處理並不得將之棄置或毀壞。
(ii) 保持石油氙瓶直立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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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儲存氙瓶於通風及遠離火種或其它易燃物品的地方 。

(iv) 不得存放或儲存氙瓶於溝渠上，不通風地方，地庫或樓宇的造生通道。

(v) 除非得到氙體安全監督批准，不得儲存總容水量超過 130升石油氙 。

(vi) 不得委託除員工或其它分銷商外的 任何人或公司代為保存或看守或
運送石油氙瓶給予客戶 。

(vii) 不得放置石油氙瓶於空地、通道或公眾行人路上而 沒有人看守 。 此等

石油氙瓶有可能被有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 沒收而不得追討 。

(viii) 如發現石油氙瓶嚴重生銹，凹陷或損毀，應在氙瓶上標示並將之盡快
送還有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 。

4.4 氣體裝置工程的安裝及維修

4.4.1 新安裝

4.4.1.1 新氙體裝置的安裝必須符合氙體安全規例及認可工作守則 。

4.4.1.2 當分銷商為其客戶自行，或僱用另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安裝新裝置時，分
銷商應在供氙前核實該裝置之安全性及記錄本守則中第4.6段所要求的資

料 。 有關單據及工作記錄必須保留不少於 2年時間 。

4.4.1.3 所有氕瓶調壓器應以供應連安裝方式提供予住宅客戶 。 安裝工作必須由註冊

氕體工程承辦商聘請的註冊氕體裝置技工執行 。

4.4.1.4 在調壓器安裝後初次使用時，分銷商應特別注意調壓器的狀況和操作的安全
胜 。 註冊氕體裝置技工必須依照 「 附件二 」 指示進行試用有關調壓器 。

4.4.1.5 分銷商應確保調壓器貼上警告標籤，提醒客戶阿於何時更 換調壓器及確保使

用中之調壓器並未超過使用期限 。 警告標籤的例子 載於 「 附錄三 」 。

4.4.1.6 分銷商應給予住宅客戶一份由製造商印刷的指引教導客戶如何安全地操作調

壓器 。 該指引的例子 載於「附錄四」 。

4.4.2 給住宅客戶的指示

4.4.2.1 分銷商應指導住宅客戶如何小心處理調壓器 。 有關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及使用

事宜的指示載於「附錄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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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分銷商亦應指導住宅客戶如何安全地使用氙瓶及氙體接駁軟喉 。

4.4.2.3 分銷商應提醒住宅客戶應安排定期檢查其氙體裝置； 特別注意的是應更 換陳
舊的調壓器及氙體接駁軟喉 。 氙體接駁軟喉及調壓器於屆滿 曰 期或看不清出
廠 曰 期時應通知客人安排更 換 。

4.4.2.4 在調壓器使用期屆滿前，分銷商必須以中、英文書面通知提示客戶需更 換陳

舊調壓器 。 現建議分銷商應在調壓器使用期屆滿前之三個月內給予住宅客戶

書面提示而這項提示的樣本載於「附錄六 」 。

4.4.2.5 分銷商應告知住宅客戶處理氙體洩漏步驟、分銷商及有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

緊急電話號碼及按時派發予客戶有關政府或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印制的氙體安

全宣傳資料 。

4.4.2.6 每一店鋪及分店內必須備有政府及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的安全守則或小冊

子 以供住宅客戶 索取 。

4.4.3 定期安全檢查

4.4.3.1 分銷商必須提供最少每 18個月進行一次的定期安全檢查服務予其住宅客戶

選擇。 就本節而言，住宅客戶是指任何人在過去 12個月內曾向他購買石油

氕供其住宅使用。

4.4.3.2 分銷商須在 18個月內以三次書面提示某一住宅客戶安排定期安全檢查並記

錄該通知發出的日期。 分銷商可待該客戶聯絡再安排定期安全檢查，而分銷

商可能需要特別安排檢查時間以方便 客戶 。

4.4.3.3 就本節而言，為住宅式氕瓶裝置進行定期安全檢查時，必須對有關調壓器作

下列檢查 ：
(i) 檢查是否有任何可見的撞擊損壞痕跡或損蝕痕跡 ；
(ii) 以肥皂水檢查是否漏氙；
(iii) 檢查出口 壓力（例如觀察火焰是否正常或使用壓力錶）；及
(iv) 檢查更 換日期是否有效 。

4.4.3.4 分銷商應遵從有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指示檢查住宅內的氙體裝置 。 住宅客戶

瓶裝氙體裝置安全檢查記錄的例子 載於「附錄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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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5 分銷商須以書面形式提醒工商業客戶應最少每 12個月安排註冊氙體工程承
辦商為其氙體裝置進行一次定期安全檢查 。 適用於工商業瓶裝氙體裝置檢查

的記錄表載於 「 附錄十五 」 以供參考 。

4.4.3.6 分銷商應按個別惰況 考慮採用以綜合服務協議或合约形式，為工商業客戶 一

併提供瓶裝石油氙供應服務和最少每 12個月一次的氙體裝置定期安全檢查
服務，以促使客戶能更 方便 落實執行有關定期安全檢查的建議，從而提升氙

體裝置的安全水平 。 有關適用於上述綜合服務的條款和细則樣本載於 「 附錄

十六 」 以供參考 。 樣本並非完整的合约或協議文件，並且不一定切合不同 分
銷商的需要，分銷商須因應各自的商業 考慮、個別客戶的需求和業務覆蓋範
圍等因素，適當地修改有關條款以配合所期望能達到的服務範圍和水平 。

4.4.3.7 若分銷商本身為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而聘用另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為客戶
進行定期安全檢查，分銷商亦需負上監督責 任 。 詳見 「 安全表現評级計劃資

料 冊 」 之 「 附件一 」 。

4.4.3.8 若分銷商本身不是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 但其王要股東亦是某一註冊氙體工程
承辦商的王要股東，則分銷商不得另聘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為分銷商的客戶
進行定期安全檢查，除非是透過上述擁有同 一東王的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轉

聘 。 在此情況下，分銷商及上述擁有同 一東王的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需同時

負上監督責 任。

4.4.4 一般維修

4.4.4.1 為客戶氕體裝置提供維修服務時，分銷商應對有關調壓器進行下列檢查 ；

(i) 檢查是否有 任何可見的撞擊損壞痕跡或損蝕痕跡 ；
(ii) 以肥皂水檢查是否漏氕 ；
(iii) 如冇需要檢查出口 壓力 〔 例如觀察火焰是否正常或使用壓力錶 〕 ； 及
(iv) 檢查更 換日期是否有效。

4.4.4.2 在客戶處發現有故障的調壓器時，必須將它拿走並退回予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

公司作進一步檢查 。 退交調壓器必須附上標籤簡單說明故障原因 。 若客戶擁

有並拒絕交出該調壓器，分銷商必須記錄在案 。

4.4.4.3 如客戶拒絕更 換過期氙體接駁軟喉，分銷商應記錄在案及書面要求該客戶進

行更 換 。 在其後維修或安全檢查時，都應提醒客戶需儘快更 換該過期軟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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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如調壓器並 沒冇根據製造商指示予以更 換，分銷商不得明知而為接 駁至冇關

調壓器的裝置供應石油氙。

4.4.4.5 若工商業客戶 （包括政府、軍部、醫院、食肆等） 的氙體裝置（例如： 點心
車） 安裝或維修並非由供氙分銷商提供，該分銷商應定期提示裝置擁冇人必

須負責定期檢查其氙體裝置。

4.4.4.6 根據氙體安全（安裝及使用） 規例第V 部 － 氙體用具，分銷商在發現冇不

安全的氙體用具及氙體配 件的惰況下，必須切斷氙體供應予氙體用具如 ：

(i) 該氙體用具未獲足夠供應使其在燃燒地 點正常燃燒 ；
(ii) 沒冇或不能安全地驅除該氙體用具所產生的燃 燒產物 ；
(iii) 裝冇該氙體用具的房間或室內空間的通風不足、以致在使用該氙體用

具 時，不能提供含足夠氧份的空氙予該房間內或該室內空間或該室內

空間附近的人使用 ；
(iv) 氙體正從該氙體用具或與該氙體連同使用的氙體配 件外洩 ；
(v) 該氙體用具或其部份，氙體配件或其他與該氙體配 件連同使用以供應

氙體的機件不符合規格或調校失當、用之會對人或財產構成危險 ； 或
(vi) 冇人在違反氙體安全（安裝及使用）規例的惰況下不正當裝置或使用

無煙道式熱水爐。

4.4.4. 7 分銷商若發現冇不安全氕體配 件，根據氕體安全（安裝及使用） 規例第32

條規定必須對冇關客戶發出「危險氕體裝置通告」及不得供氕予該配 件直至
該不安全氕體配 件的毛病巳被矯正。 分銷商亦必須將該裝置通知氕體安全監
督 。

4.5 緊急事故處理

4.5 .1 接 收緊急事故召喚

4.5 .1.1 分銷商需負責根據冇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發出指示，處理客戶報告的氙體事

故。

4.5 .1.2 當接 到氙體事故報告時，分銷商應詢問下列資料：

(i) 事故的性質（氙體洩漏／火警／爆炸） ； 
(ii) 事發地 點 ；
(iii) 來電者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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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來電者的聯絡電話號碼（以便電話回覆）；及
(v) 事故是否導致有人傷亡。

4.5 .1.3 分銷商應記下接聽來電的 曰 期和時間，並告知客戶採取下列措施：

(i) 熄滅所有火種；
(ii) 打開門窗；
(iii) 關上氙瓶的調壓器；
(iv) 切勿開關電掣及電器；
(v) 切勿將插座上的插頭拔 去；
(vi) 切勿在事發地 點使用電話； 及
(vii) 在氙體裝置未被註 冊氙體裝置技工檢查妥當前，切勿使用該裝置。

4.5 .1.4 分銷商在接獲緊急電話後應立即派遣註冊氙體裝置技工以最快捷交通工具前
往事發地 點。所有氙體事故報告必須優先處理。

4.5 .1.5 倘若分銷商的註冊氙體裝置技工不能抽身前往，則分銷商必須向有關註 冊氙
體供應公司的緊急事故報告中心及／或消防處要求協助或支援。

4.5 .2 到達事發地 點處理緊急召喚。

4.5 .2.1 處理氕體事故時，首先到達事發地 點的人員應採取下列步驟以保障人命及財
產安全 ：
(i) 通知客戶撤離事發地 點（如有需要） ； 
(ii) 追查氕體洩漏來源並制止氕體繼續洩漏 ；
(iii) 查明事發原因 ； 及
(iv) 向有關註 冊氕體供應公司報告。

4.5 .2 .2 分銷商應根據所屬註 冊氕體供應公司的分銷商手冊詳列的步驟處理氕體事
故 。

4.5 .2.3 倘若註冊氙體裝置技工遇到自己不能處理的緊急事故，則應立即聯絡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的緊急事故中心及／或消防處。

4.5 .2.4 倘若發現氙瓶洩漏，應在安全情況下將氙瓶搬至通風 良好的露天地方。將附
近火種熄滅並將地 點與公眾分隔（如有需要），直至所有氙體安全地被吹

散。然後，盡快將氙瓶送交有關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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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5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填寫工作記錄，註明事故、檢查結果 及有關行動的時
間及细 節。註冊氣體裝置技工亦須盡量要求客戶或代表人簽署作實。

4.5 .3 報告

4.5 .3.1 處理事故之後，分銷商應在兩個工作天內將書面報告送交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

公司。

4.5 .3.2 該等記錄包括報告必須保留不少於兩年時間。

4.6 客戶資料庫及提供客戶資料

4.6.1 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

4.6.1.1 分銷商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 條例 」 冇關收集、保存、使用和刪除客

戶資料的規定。

4.6.1.2 分銷商若對該條例冇疑問，應徵詢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或個人資料私隱 專

員公署的意見。

4.6.2 收集客戶資料

4.6.2.1 分銷商應以合法和公平的方法收集客戶的資料。 客戶的資料庫應包括四部
份 ：
(i) 個人資料 ：

包括客戶姓氏（如適用）、氙體裝置地址／住址、聯絡電話號門（如
可提供）。

(ii) 氧體裝置記錄 ：
包括客戶的氙體用具的牌子 和型號、氙瓶調壓器及氧體 接駁軟喉的下

次更 換日期等。
(iii) 銷售記錄 ：

包括毎名客戶在過去18個月 內購買氧瓶的日期、類型和數量等資料。

(iv) 維修記錄 ：

包括毎名客戶預定安全檢查日期、到訪日期、故障召喚日期和檢查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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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記錄的樣本載於 「 附錄九」。 分銷商應以所屬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發出的格

式為依歸 。 分銷商應輸入爐具相關資料 。 遇有下列情況，應填寫相應資料 ：

檢査發規情況 可考慮填寫下列詞語

1 因有關資料脫落或模糊等情況下，不知爐具 脫落、 模糊
或設備牌子、型號

2 該客戶 沒有該等爐具或設備 無此爐具

3 接駁軟喉 (20 05 年前生產）及調壓器 (19 9 7 不適用
年 8月 1 日 前生產） 沒有 「有效 日 期」

4 接駁軟喉 (2005 年或以後生產） 及調壓器 脫落、 模糊、 遮蓋不
(19 9 7年 8月 l 日或以後生產）上「有效日 見、不見（作已過期處

期」 脫落、 模糊或遮蓋不見 理）

4.6.2.2 在收集第4.6.2.1 (i) 節所載的資料前，分銷商應向客戶解釋：
(i) 收集資料 口 的是確保客戶安全並提供有關全面服務 ；
(ii) 在有需要的清況下，氙體安全監督、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亦會查閱該等

資料；
(iii) 客戶有查閱和更 正分銷商所持有該客戶資料的權利 ； 及
(iv) 該等資料或會用作分銷商之推廣用途 。

4.6.2 . 3 分銷商須告知下列客戶必須提供第4.6.2.l (i) 節所要求的資料 。 否則 ， 分銷

商是不能給予該客戶供氙服務。
(i) 新顧客 ；
(ii) 自行提取氙瓶予流動裝置的顧客。

4.6. 3 使用和保留客戶資料

4.6. 3.1 在未有徵得客戶 訂明同意前，分銷商不得將客戶的個人資料作第4.6.2. 2 節

以外用途。

4.6.3.2 客戶的銷售及維修資料須於合乎法例清況下，盡量保留最少兩年完整記錄，

以便 日後為客戶 進行安全檢查之用 。

4.6.4 提供客戶資料

4.6.4.1 分銷商應盡量設有一具可操作狀態的電腦系统（包括打印機等） 以管理包括

記錄、整理、更 新和處理（包括列印及下載）等客戶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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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2 為執行氙體安全條例，若氙體安全監督要求提供客戶的資料時，分銷商應在

合理時間內核實及提供有關資料。

4.6.4.3 提供的客戶資料時，分銷商應確保有關資料是完整及正確。如電腦系统損壞
或未能正常操作，應以其它方法記錄及保存客戶資料， 而所保存的資料不應

少於本工作守則的要求。

4.7 僱員在職培訓 （不包括非僱用的委任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4.7 .1 在下列僱員（包括長工、臨時僱員＊及石油氙瓶運輸承辦商）入職時，分銷商
應提供僱員入職訓練及持墳訓練。個別職系的入職訓練大綱樣本載於 「 附錄

a) 石油氙瓶車司機
b) 石油氙瓶車跟車
c) 送石油氙瓶往客戶的僱員，及
d)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如有）

註 ： ＊指一名連墳受僱不多於三星期的僱員

4.7 .2 除了非僱用的委任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外， 分銷商應保存最少兩年 完整僱員訓
練記錄於所屬分銷商地址店鋪以便 查閱 ， 包括入職訓練及持墳訓練 。 個別僱

員訓練記錄樣本載於 「 附錄十一」 。

4.7.3 分銷商亦須確保僱員獲得持續訓練 。 持墳訓練是指僱員受聘期內每兩年 再 接
受最少一次有關訓練 。持續訓練可由僱主、註冊石油氙供應公司或氙體安全
監督的認可機構（例如職業訓練局）提供 。

4.8 開業 、 停業 、 股東轉換及搬遷

4.8.1 參照氙體安全（氕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3(2)條規定， 任何人士或公司，除

非得到註冊氕體供應公司書面批准作為其分銷商，不得供應該註冊氙體供應

公司的石油氙。

4.8.2 分銷商申請者必須為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

瓶裝石由氙分銷商工作守則（第七版）－2021年10月 22 



4.8.3 分銷商在終止其營運時，應將證書即時交還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

4.8.4 分銷商股權轉換應通知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在未取得相關註冊氙體供應
公司的批准前，該分銷商不得向其他人士供應石油氙。如分銷商同 時亦是註

冊氙體工程承辦商，亦應將有關變更 以書面通知氙體安全監督。

4.8.5 若分銷商搬遷居鋪必須通知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以便 安排氙體安全監督更

換評級證書。

4.9 工作守則運作管理

4.9 .1 分銷商須在其各分銷匡鋪（包括分行）設立最少一名工作守則管理人（例如

分銷商東王或業務負責人）負責下列職責：

(i) 確保各居鋪內放置有關此工作守則供業務負責人或註冊氙體裝置技

工隨時查閱
(ii) 管理及執行工作守則運作，包括整存客戶資料、僱員僱用及受訓記錄
(iii) 擔 任聯絡及協助氙體安全監督和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執行氙體安

全條例及本工作守則的職務
(iv) 負責出席核稽、安排簽署稽核報告、跟進有關需改善項 目、保存及提

供稽核報告作上列 (ii)項用途
(v) 處理及提出向有關註冊石油氕供應公司及氙體安全監督的覆核申請。

4.10 協助調査

4.10 .1 所有分銷商須合作接受及／或全力協助氙體安全監督調查有關分銷商違反或
涉嫌違反有關氙體安全條例及工作守則的所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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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村屋的石油氣供應

5.1 村屋供應裝置的安全建議

5 .1.1 針對現時將瓶裝石油氙供應裝置設於室外的村屋客戶 ，除向該等客戶提供一

般氙體安全資訊外，分銷商亦應就有關裝置的日常運作和安全設計方面給予
建議， 目的為儘量減少儲存於村屋外的石油氙瓶，保障公眾安全。

5 .1.2 分銷商應提醒客戶 ，應將石油氙瓶放置於村屋範圍，以免影響公眾。

5 .1.3 如村屋外未設有石油氙貯存箱，分銷商應建議客戶於緊靠村屋外牆的合適位
置，加 建専門設計的貯存箱用作存放石油氙瓶。

［註 ： 根據地政總署出版的 「 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須知」 小冊子 ，如符合指

定的條 件，固定於村屋外牆的石油氙瓶貯存箱屬指定的小型環保和適意設施，
無論是現存於新界村屋的或將於日後在新建和現存村屋加建的， 只要村屋是

按 《 建築物條例（新界邁用）條例》 獲得豁免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均可纘
墳保留或於日後罔時加建，無須經由地政德署或屋宇署批准，而不會被視為
《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下的僭建物。詳情可參閱上述指引及屋宇署出版

的 「 無僭建村屋 安居又幸福」 小冊子 。 ］

5 .1.4 石油氕貯存箱須以混凝土或綱料製造 ， 物料須具備足夠的耐火能力，並應裝

有可上鎖的鋼門 ， 門的高位和低位 皆應設通風位。 同時， 每個貯存箱內存放
石油氕瓶（不論其內部是否裝滿石油氕）的翎容水量不得超逾 130升，並須與
相鄰的石油氕瓶貯存箱（如有）保持合適的分隔距離。

5 .1.5 如於同一座村屋外設有多於一套獨立運作的瓶裝石油氕供應裝置供氕予不同

樓層住戶使用， 分銷商應主動向有關住戶 推廣優化現有設施 ， 將其更新乃一

套可供多層住戶共同使用的中央式供氕系統 ，以減少村屋整體石油氕瓶的儲

存量。

5 .1.6 本守則所述的中央式瓶裝石油氙供氙系統 指，一般裝設有兩至三瓶經常連 接
的石油氕瓶（分別用作運作或備用）和自動交換制的石油氕瓶供應裝置，並以

相連的金屬製喉管接駁到一個或多個樓層住戶，各樓層亦設有氕錶裝置以計
算個別用戶的用氕量。該等系统亦應儘可能建有石油氙貯存箱，並把所連 接

的石油氙瓶一併放置於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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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瓶裝石油氣的供應

5 .2.1 分銷商應加強處理村屋客戶 訂單的安排，當收到客戶的訂購通知後，應儘快
為客戶 更 換石油氙瓶，以免客戶不必要地儲存後備石油氙瓶。

5 .2.2 分銷商亦應積極 考慮採用現今科技及物聯網技術，加強客戶 的石油氙用量管
理及物流的安排。 利用物聯網技術，即時監察客戶的瓶裝石油氙耗用量，當
系統 預測到石油氙將近用畢時，自動通知分銷商和客戶以便分銷商儘快安排

安排更 換石油氙瓶，避免出現供氙中斷的惰況。

5 .2.3 如果 客戶選擇把石油氙瓶直接放置在村屋外地上， 而存放於該地方的石油氙
瓶總容水量已經或將會超逾 130升（包括由其他分銷商供應予同 一座村屋的石
油氙瓶），分銷商不得供應額外的石油氙瓶予該客戶作備用（更 換已連 接到中
央式供氙系统的氙瓶則不在此限）。 但如該村屋設冇石油氙瓶貯存箱，而所供
應的後備石油氙瓶均能妥善地存放於箱內，在不違反第5 .1.4節的貯存上限原
則下，分銷商仍可供應不多於一瓶備用石油氙予該客戶 。

5 .2.4 一般而言，分銷商不得供應容水量逾 36升的石油氙瓶予村屋客戶使用，除非
該客戶所使用的供氙裝置為整座村屋唯一的中央式供氙系统。

5 .2.5 此外，不論該一套中央式供氕系统是否供氧予一個或多個樓層的住戶，分銷

商必須時刻確保附屬於該系统的石油氧瓶（包括任何未被連 接系统的後備氧
瓶或空瓶， 並且不論其內部是否裝滿石油氧）的總容水量不可多於 130升，否
則該系统被視為應具報氕體裝置。 根據氧體安全（氧體供唁）規例第3條的規定，
任何人在進行建造及使用應具報氕體裝置前，必須先向氧體安全監督申請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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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註冊氣體供應公司責任

6.1 遵守事項

當供應瓶裝石油氙給予分銷商時，註冊氙體供應公司是有責 任：
(i) 遵行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IV 部，第12至 16條文
(ii) 根據本工作守則處理分銷商申請及根據氙體安全條例進行批准（見第

3章）
(iii) 保存、 更 新 「 附錄一」的分銷商資料及向氙體安全監督提供分銷商資

料
(iv) 提供有關石油氙安全訓練課程予分銷商
(v) 分發瓶裝石油氙分銷商工作守則及其他安全通訊及資料
(vi) 根據本守則使用共同標準進行定期稽核及呈報對分銷商監察的資料

（見第6.2及 6.3段）
(vii) 根據本工作守則執行氙體安全條例對分銷商的監察
(viii) 協助進行有關氙體安全範圍的調查

6.2 稽核制度

6.2.1 所有註冊氕體供應公司根據本工作守則設立一個
｀`
稽核制度

＇＇ 。 稽核 目 的是
註冊氕體供應公司評審每一個分銷商的表現以確保其安全表現達至本工作守
則的基本要求 。

6.2 .2 註冊氕體供應公司必須每年根據此工作守則對其屬下分銷商作出最少一次定
期稽核 。 稽核報告載於「安全表現評級計劃資料 冊」 之「附件二」 。

6.2. 3 註冊氕體供應公司應指派稽核管理／負責人以便 管理所有稽核運作，包括保
存稽核記錄及確保採取應有行動 。 稽核管理／負責人的職責如下：

(i) 確保執行稽核工作及完成填寫稽核報告。
(ii) 負責保存、覆查及跟進稽核報告。
(iii) 處理由分銷商的工作守則管理人提出有關稽核工作的覆核申請。

6.2.4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在完成稽核分銷商後，雙方必須在稽核完成當日簽署稽核
報告並將一份副本交予該分銷商作記存或跟進。 該註冊氕體供應公司亦須妥
善保存該稽核報告不少於兩年以備查閱。

瓶裝石由氙分銷商工作守則（第七版）－2021年10月 26 



6.3 協助調査

6.3.1 所有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必須全力協助氙體安全監督進行調查冇關註冊氙體供

應公司就本工作守則的執行及分銷商違反或涉嫌違反冇關氙體安全條例及工
作守則的所有事項，若有需要，言主 冊氙體供應公司向氙體安全監督提交書面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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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監察架構

7.1 為持墳及有效地跟進瓶裝石油氙業界對本工作守則的執行及提供一個政府與

業界互相溝通橋樑 ， 本工作守則的監察架構，將根據氙體安全監督依 照氙體
安全條例規管 ， 及各註 冊氙體供應公司依 照本守則關監察制度對分銷商監察 ，

以確保石油氙業界有規律地營運包括安全操作。

7.2 氙體安全監督匯同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及石油氙分銷商商會聯席或個別例會 ，

評估本守則的效用及個別分銷商的安全操作表現，及跟進如何改善的方面。

7.3 註冊氙體供應公司聯同 氙體安全監督為鼓勵分銷商持墳確保其安全操作 ， 據
此設立一個安全表現評级計劃如下 ：

7.3.1 氙體安全監督按照氙體安全條例，稽核分銷商的安全表現 ， 包括其確立的意
外事故 ， 敦促改善通知書，違例檢控及因安檢失誤被紀錄處分（包括譴責、 更
改註冊類別、暫時吊銷註冊及取消註冊）等 ， 以作出評分（請參照「安全表現評
级計劃資料 冊 」 之 「附件一」 ）。

註： 若擡有註冊氙體承辦商資格的分銷商為客戶進行分銷以外的氙體裝置工

程而違反 《 氙體安全條例》 的規定及被定罪 ， 該項定罪不會被納入評核範
圍內 。

7. 3.2 註冊氕體供應公司按照本守則 「 安全表現評级計劃資料 冊」之 「 附件二」 ，

稽核分銷商的營運包括安全表現，以作出評分。

7. 3. 3 註冊氙體供膺公司在委任一名新分銷商或現有分銷商開立分店後須於 7天（一

週） 內按木工作守則聘請獨立公司進行分銷商店鋪營運表現的稽核工作 。若

分銷商搬遷店鋪 ， 所屬註冊氕體供應公司膺通知氕體安全監督以便安排更換
評級證書。

7.3.4 根據 7.3.1及 7.3.2節的評分德和評定分銷商的安全表現级別。

7.3.5 各註冊氙體供應公司聯同 氙體安全監督共同制定 「 安全表現評级計劃 」 ， 以

評估所有分銷商的安全表現。

7.3.6 「 安全表現評級計劃」 的细則，由註冊氕體供應公司聯同 氕體安全監督制定
及修訂。註冊氕體供應公司負責管理制度的運作， 而分銷商的安全表現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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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由評審小組確認稽核咭果 及評级，評级繕果 的名單將由註冊氙體供應
公司及氙體安全監督聯合發放，並上載於機電工程署縐頁。

7.3 .7 「安全表現評级計劃」的细則，包括稽核流程、評分準則、 覆核機制等安排
請參閱「安全表現評级計劃資料 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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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申請成為分銷商表格樣本

附錄二 就試用調壓器事宜給予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指示

附錄三 調壓器上提醒客戶需要更換陳舊調壓器的警告標籤例子

附錄四 調壓器製造商提供的單張內給客的指示例子

附錄五 給予客戶有關調壓器安全處理及使用的指示例子

附錄六 提醒客戶需要更換陳舊調壓器的書面警告指示的例子

附錄七 住宅客戶瓶裝氣體裝置定期安全檢査記錄表例子

附錄八 書面提示裝置擁有人定期檢査其氣體裝置的例子

附錄九 客戶資料記錄的樣本

附錄十 僱員人職訓練大綱典型樣本

附錄十一 個別僱員訓練記錄典型樣本

附錄十二 管有聲明典型樣本

附錄十三 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授權某氣瓶車運戴典型樣本

附錄十四 申請氣瓶車准許證流程圖

附錄十五 工商業瓶裝氣體裝置檢查記錄表

附錄十六 工商業客戶供氣及安檢綜合服務協議樣本

參閱文件

最新版本的 「 安全表現評級計劃資料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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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石油氣分銷商 申請表 （附錄一）
致 ： 江盯氙體供應公司名稱 證書號碼

（ 副本將在批乩後 28 天內呈交氧體安全監督 ） 發證 日 期

（ 白江冊氧體供應公司填寫 ）

本人／我們 申 請為石出氧瓶裝分銷商聲明並保證

在成為分銷商期間 ， 遵守氧體安全條例 （ 第 5 1 章 ） 及其附屬去例和T作守則 ， 包括瓶裝石1由氧分銷商T作守則 。

若申請表事項內有變更 ， 主動通知有關氧體供應公司及氧體標羋事處有關所報申 請表事項的變更 。

經營店鋪為非住宅用途店鋪 。

本人／我們聲明在此 申 請表格填報的一切資科 、 陳述及附上的文件全屬真確佃訛 。

擁有人簽署 ：

擁有人姓名及職位 ：

申 請 日 期

公司印章 ：

甲 部 ： 申 請人資料

( 1 )  公司名稱

( 2 )  商業登記證號碼

電話 ：

江冊氧體下程承辦商編號

( 3 )  公司全部股東資料 （ 若股東為公司 ， 請填交公司名稱 、 商業登記證號碼及股東資料 ）

股東姓名 身份證號碼

( 4 )  右启氙瓶車牌昭號碼

( 5 )  經營地址

( 6 )  基本營業旿間

( 7 )  貯存電腦化各戶資科公司及地址

( 8 )  分銷商在丁作守則管理人姓名及緊色聊絡電話 ( 24 小時 ）

( 9 )  擁有一级註冊氧體裝置技丁姓名及註冊編號

( 1  O ） 直接僱用在上述店銷丁作或向註冊氧體承辦商委亻工的註冊氧體裝置技丁人數 （ 祇作參考用 ）

應具報氧體裝置編號

三三( 1  1 ） 公司架構圖表及列名業務負責人 、 技丁 、 運迏T人人數等 （ 包括分行架構圖 ）

2
 

3
 

4
 

5
 

6
 

7
 

8
 

( 1  2 ） 在此申請前並未向其他註冊氧體供應公司提出申 請而被拒絕或背遭終止分銷商資格 （ 是／台 ） （ 請選擇其中 一項 ）

( 1  3 ） 所有股東全資或部份擁有之分銷商曾 令在過去 1 2 個 月 違反氧體安全條例 c

項 ）

若是 ， 請陳述所違反條例

（ 是／台 ） （ 請選擇其中一

乙 部 ： 為證明此 申請而提交的文件副本

( I )  商業登記證 （ 2 ) 註冊氧體丁程承辦商證書 （ 3 ) 員丁訓練記錚 （ 如有 ）

( 4 )  攤有或租借石出氧瓶車車輛登記文件
（ 若租信車輛 ， 必須靼上書而證明 。 不再租信旿亦須通知有關江冊氧體供應公司 。 ）

丙部 ： 分行資科

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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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石油氙分銷商申請表背面

注意及遵守事項

1 .  每一分行須填寫一份由 請表 。 若表格內空位不足 ， 可另用 白 紙填報 ， 然後隨表格附
交 。

2 ． 若 由請人 日 後更改由請表內 的事項 （ 除甲部第 4 、 9 、 1 0 及 1 1 項 ） ， 分銷商必須以書面
形式通知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 。 若更改 由請表內 的事項而未通知所屬註冊氙體供應
公司 ， 則該批庄將在羆須通知下 自 動失效 。

3 .  遞交 由請表時 ， 由請人或其代表應出示乙部所填報每一份文件的正副本以供查閱 。 正
本在查閱後即時交回 由 請人 ， 但副本不會發還 。

4. 由請人不得假冒證書或蓄意提供虛假資料而獲批庄 。

5 . 若分行名稱與塽行名稱不相 同 ， 需出示有關證明 。 例如商業登記證

6. 提供合作或協助註冊石油氙供應公司執行監察包括稽核的項 目 。

7 ． 分銷商 申請者必須為一註冊氙體工程承辦商 ， 才可被註冊氚體供應公司批准成為瓶裝
石油氚分銷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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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試用調壓器事宜給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指示 （附錄二）

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以適當的氣體接駁喉夾 ， 將調壓器與屬於經批准類型的

氣體接駁軟喉（即 GSO-RT-2)穩妥地接駁 。

2 在氣體接駁軟喉與氣體爐具之間 ， 須接上一個裝上壓力計的臨時三通管 ， 如以

下所示 ， 檢査出口壓力 、 氯密程度及鎖定壓力等 ：

石油氣瓶

力計的

臨時三通管

3 將調壓器接駁到氣瓶去 ， 開啟調壓器 ， 讓氣體流出 ， 但不要點燃氣體爐具 ， 根

據製造商的規格檢查出口壓力 。

4 必須以肥皂水塗在氣閥 、 整個調壓器 ， 以及氣體接駁喉管與調壓器和爐具的接

駁位 、 以檢查有否漏氣 。

5 點燃爐具 ， 測試爐具的運作 。 這項測試必須遵照爐具製造商的指示進行 ， 根據

製造商的規格檢査出口壓力 。

6 測試過後便除去臨時三通管 ， 將氣體接駁軟喉直接接駁到爐具去 。 再以肥皂水

測試接駁位 ， 必須確定沒有任何漏氣跡象 。

7 試用完成後 ， 必須發給客戶一份有關安全處理及使用調壓器的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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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壓器上提醒客戶更換陳舊調壓器的警告標籤例子

` \/． ,̂ 
°' 

傣e Afte� 

転藻 日 甑
·. 

調壓器製造商為 1997 年 4 月 l 日 後生產的調壓器提供的標籤

Do Not Use After : 200X 
更換日期 ： 200X 

（附錄三）

氣體供應公司為 1997 年 4 月 l 日 前交付的現有調壓器提供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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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壓器製造商提供的單張內給客戶的指示例子 （附錄四）

l ． 一般須知

1.1 調壓器衹可用於氧體供膺商所指明裝有接合尺寸和調壓器接合尺寸相同
的相配氙閥的右油氧瓶 。如有 任何疑問 ， 請與氧體供膺商聯絡 。

1.2 無論何時， 氙瓶都必須垂直放置 。

1. 3 如在戶外使用調壓器， 必須加以保護， 以免調壓器與水，即雨水等接觸 。

1.4 岬須使用工具操作氧閥及調壓器 才氏有認可人員才可修理氧閥及調壓器。

2. 接駁調壓器

參考調壓器略圖

2.1 確保所有氧掣及爐具均已關上。

2.2 確保已安裝的氣體 接駁軟喉仍然性能 良好，且使用期未逾屆滿日期。

2.3 在有明火或有人吸煙等情況下，不可更 換右油氣瓶。拉 出及 推 起 封 蓋，
便 可拆 開 石 油 氣 瓶 氙 閥 頂 的保 護 帽 蓋 ， 使 其 脫 離 氕 閥 。

註 ： 如石油氙瓶內羆氙或氙瓶未被接駁 ， 氙瓶的氙閥羆論何時都必須裝上帽

蓋 。 用 力將帽蓋壓下 ， 直至聽到 「 咔噠」一聲 。

2.4 說明如何穩固接駁調壓器 。

參考調壓器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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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詳细說明開關的位置。 開關具冇自動關 閉氙體供應的安全功能，調壓器
必須在開關處於關閉位置才能接駁。

3. 「 開啟」及 「 關 閉」氙體供應

參考調壓器略圖

3.1 說明如何使用第2.5 段所述安全開關 「 開啟」氙體供應。

參考調壓器略圖

3.2 說明如何使用第2.5 段所述安全開關 「 關 閉」氙體供應。

參考調壓器略圖

安全須知 ： 如爐火在氙體供應關問後仍未熄滅，不要抜去調壓器。 把

調壓器轉回 「 開啟」 位置，讓爐具繼續 點着 。 馬上通知氧體供膺商 。不
要觸碰爐具或調壓器， 直至供膺商修妥故障為止。

4. 拆除調壓器

詳細說明如何按 照第2.5 段所述，「 首先關 閉開關 」 才可安全拆除調壓器，並根
據需要盡量列出步驟和加插圖片 。

註 ： 在爐具點着時，不可把開關轉至 「拆除 丨 位置。 待爐具和火種完全熄滅後，
方可把開關轉至 「 拆除」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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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溢流控制閥

5 . 1  調壓器配備了溢流控制閥，當氙體流量超過額定輸出量時，便 會 自動截

止氙體流出，這功能會在氙體 接駁喉管破裂或氙體接駁喉管給拉脫時發
揮。

5 .2 請注意，當 溢 流 控 制閥截止氙體流 出後，仍會 冇少量氙體 流 過管
嘴 ， 因 此 ，必須立 即將 開 關 轉 至 「 關 閉 」 的 位 置 ， 而 氙體 接 駁 喉

管及裝置都必須進行 洩 漏 檢驗 和 測 試 。 可 以 用 肥 皂水來 探 測 洩 漏 。

將氙體 接 駁 軟喉 和所 有 接 駁 位都塗上 肥 皂水，漏 氙的 地 方 會 有氙
泡 形 成 。

5 .3  永不可用明火來探測洩漏

5 .3 . 1 如發覺漏氙，不可再開啟氙體供應。 盡量打開所冇窗戶 ，熄滅明
火，並立即與氙體供應公司聯絡。 切勿開關 任何電掣。

5 .3 .2 若 沒冇發現故障，則要確保所冇氙掣都已轉至 「 關閉」的位置，

6． 空氙流通

並要待 30秒過後，才可再燃 點爐具。 若溢流控制閥仍繼墳截止氙

體流出，便 要與分銷商聯絡。

6. 1 所有氙體用具都消耗空氙，因此 ， 確保使用爐具的每個房間或室內有足
夠空氙流通 ， 至為重要 。如有不肯定的地方，請與氙體供應公司聯絡 。

6.2 右油氙比空氙重，會沉降地面 ， 因此 ，無論在 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在

地庫或地平面以下的地方擺放或使用石油氙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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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客戶有關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及使用事宜的指示例子 （附錄五）

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和使用

l ．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的規定 ， 以及為安全起見，安裝石油氣爐具及喉管 ， 必須由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進行 ， 切勿嘗試 自行安裝 。

2. 接駁調壓器

2.1 每瓶石油氧均有封口，保證品質及重量符合標华。 嘗試 接駁至調壓器前 ，

請將石油氧瓶封口除去 。

2.2 確保調壓器上的開關在 「 關閉」的位置上 。

2. 3 將調壓器置於瓶 口 活塞上，緩緩按下。

3. 在將調壓器的關關轉至 「 開啟」位置之前，請關上所有爐具 ， 然後開啟調壓器
上的開關 ， 要確定 沒有漏氧，方可使用 。如發覺漏氙，確保調壓器已 「 關閉」， 並
致電分銷商或氣體供應公司或消防處。

4. 拆除調壓器

4.1 將調壓器上的開關轉至 「 關閉」 的位置。

4.2 將調壓器拆除，直至脫離石油氣瓶 口活塞。

5 .  接駁及拆除調壓器時，務須小心，切勿讓調壓器掉落地上或撞擊 任何物體。

6. 調壓器必須在有效使用 日 期或之前更換 。

7 .  如逾期的調壓器還未更換 ， 氙體供應商將不會繼續供應氣體。

8. 如不使用爐具 ， 切記關上調壓器 。

9 . 必須使用政府核准的氙體爐具 。詳情請向石油氙分銷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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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客戶需要更換陳舊調壓器的警告指示例子 （附錄六）

Warning Note 

警告

LPG Cylinder Regulator 

石油氣瓶調壓器

In the interest of gas safety, your LPG cylinder 

regulator(s) need to be replaced on or before — 

為安全起見 ， 你的石油氘瓶調壓器必須於
或之前更換 。

If you do not replace the regulator(s)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the gas supplier cannot continue to supply gas to 

your premises. 

如在上述 日 期前你仍未更換石油氙瓶調壓器 ， 氙體供應商
不能再為府上供應氙體 。

Gas Supplier 氣體供應商

Date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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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客戶瓶裝氣體裝置定期安全檢査記錄表例子 （附錄七）

分銷商 電話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承辦商編號

客戶編號 | 客戶姓名 | 客戶 電話

地址

（甲） （此欄 由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填寫） 正常 需更換／改善
氙瓶 千克 個 千克 個 口 口
調壓器 ： 製造 日 期 型號 口 口

石 （依照製造商的指引更換）
油 出 口 氣體壓力 口 口
左訊 以肥皂水檢視調壓器及接駁位是否有洩漏 口 口

氙體接駁軟喉 ： 更換 日 期 口 口
備 氙體接駁喉碼 口 口

氙瓶位置 口 口
固定喉管試漏 口 口

（乙） （此欄由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填寫）
者食爐 安全 口 不安全 口 建議 ：
牌子I型號

爐
具 熱水爐 安全 口 不安全 口 建議 ：

牌子I型號

（丙） I . 不得存放盛載或 曾 盛載石油 氣而網標稱容水量 1 30 升或以上的石油 氙瓶 。 日

2. 每次使用 後 ， 須將調壓器關閉 。
3 . 拆除調壓器後 ， 石油氙瓶上閥門須完全關閉 。 日

苴Z 丶4. 石油 氙瓶及調壓器必須小心輕放 。 石油氣瓶須直立擺放 。 日

他 5. 必須使用合規格的爐具 。 日

建 6． 調壓器須於標籤上所示有效 日 期或之前更換 。 日

議 7. 警告標籤必須張貼於當眼地方 。 日

日

備註 ： 如不適用，請將乙項刪去 。

客戶 簽署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簽署及姓名

本人明 白 上述建議的 內 容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編號

及證明安全檢查已縹完成 檢查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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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提示裝置擁有人需保養其氣體裝置的例子 （附錄八）

致： （有關氧體裝置擁有人）

裝置地址：

敬啟者：

氧體裝置擁有人膺聘請註冊氧體工程承辦商定期檢查及保養其氧體裝置。 如氧體裝置
包括石油氧 點心車，擁有人膺聘請註冊氧體工程承辦商每年 檢查其 點心車。

為公眾安全起見，使用石油氧時請你注意下列事項：
1 . 保持石油氣瓶直立擺放。

2 . 儲存氧瓶於通風及遠離火種或其它易燃物品的地方。

3 . 不得存放或儲存氙瓶於溝渠上、不通風地方、地庫或樓宇的逃生通道。
4 . 除非得到氣體安全監督批准， 不得儲存總容水量超過 1 30 升石油氧。
5 . 如發現石油氣瓶嚴重生銹、凹陷或損毀 ， 應即退還供氧分銷商。

6 . 如發現或懷疑氣體洩漏，應即
口 ） 將氣瓶的調壓器關上

（口 ） 將氣瓶搬往空曠地方
(i i i ) 熄滅附近一切火種

(i v )  撒離附近員工及顧客
(v ) 通知供氣分銷商／供應公司。 供氣分銷商電話：

石油氣供應公司電話：
(v i )  若情況嚴重，通知 999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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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 Gas Installation 氙體裝置

Name 姓名

Installation / Residential Address 

Appliance 氜體用具
Brand/Model of cooking 唧liance

客戶資料記錄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裝置地址／住址

者食爐牌子／型號

Brand/Model of water heater 蛄水爐牌子／型號

Brand/Model of other type of appliances 其他爐具牌子／型號

Bal. Flue 
對衡式

Approval number of flexible gas tubing Next replacement date 
氜體接駁軟喉批淮型號或出廠 曰 期

Manufacture date of regulator 
調壓器出廠 曰 期

Part B - Maintenance History 維修記錄
I) Regular Safety Inspection 定期安全檢查
Next scheduled check date Visit date 
預定下次檢查 日 期 到訪 日 期

II) Fault call date 
故障召喚 日 期

瓶裝石庄氧分銷商工作守則（第七版）－2021年10 月

下次更換 日 期

Next replacement date 
下次更換 日 期

Result 
縉果

Result 結果

（附錄九）

Account No 客戶號碼

w/FFD 
熄火關氙裝置

F. Draught Flueless 
強制排氙式 氫煙道式

Warning advice sent 
已發警告通知

Warning advice sent 
已發警告通知

42 



Pact C - Sales Record 銷售記錄

Date Ordered Quantity and type delivered 

訂貨 日 期 送貨數量及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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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職訓練大綱典型樣本

A . 司機及跟車

基本訓練項 目

1 右油氣特性

2 安全操作

3 如何使用滅火衍

4 緊急情況下應採取步驟

5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
（第 2 4 至 4 3 條及附表 2 第 2 部內有關條款）

包括下列氣體安全 （ 氣體供應 ） 規例

第2 4 條 ： 氙體車輛適用範圍
第2 5 條 ： 衹冇若干類汽車可運載右油氣
第2 6 條 ： 許可證的申請及發給

第2 7 條 ： 許可證格式及細則
第 2 8 條 ： 發給許可證的附加條件

第 2 9 條 ： 許可證的有效期
第 3 0 條 ： 許可證的墳期

第 3 1 條 ： 許可證的取消

第 3 2 條 ： 轉換擁有權的通知等
第 3 3 條 ： 出示許可證
第 3 4 條 ： 標籤的發給及展示

第 3 5 條 ： 氣體車輛的改動
第 3 6 條 ： 氣體車輛的檢驗
第 3 7 條 ： 驗車督察的權力

第3 8 條 ： 氙體車輛需冇的某些設備
第3 9 條 ： 能勝任的人方可受僱在氣體車輛上工作
第4 0 條 ： （不適用） 將右油氣從缸車放出時須使用的安全配 件

第4 1 條 ： 防火及防爆的特別措施
第4 2 條 ： 由氧體車輛車主進行的檢查
第4 3 條 ： 複本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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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迭丶 丶 「 亻只t2只= 

基本訓練項 目

1 石油氙特性

2 運送石油氙瓶應知事項，包括不准吸煙、 帶工作證

3 更 換石油氙瓶調壓器的步驟

4 如何檢查石油氙瓶調壓器及膠喉冇效期

5 工作守則單元第4.2.12 及 4.2.13節所提及送貨員的
責任

6 下列氙體安全條例及規例

包括下列氣體安全規例

氙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
第1 1 條 某些人方可儲存或運送氙體

氙體安全（氙體裝置技工及氙體工程承辦商註冊） 規例

第3條 可親自進行氙體裝置工程的人

C .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

基本訓練項 目例子

l 如何檢查右油氙瓶調壓器冇效期

2 給予客戶 旳忠告 ( GU 0 9 )

3 如何處理緊急事故（祇限報告型式及聯絡電話）

4 氣體安全（氙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
（第1 5 及 1 6 條內冇關條款）

包括下列氣體安全 （ 氣體供應公司註冊 ） 規例

第1 5 條 ： 註冊氕體供應公司須報告嚴重氙體（緊急） 事故
第1 6 條 ： 氕體外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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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僱員訓練記錄典型樣本 （附錄十一）
（石油氣瓶車司機、跟車、 送貨員及技工適用）

分銷商名稱 最近

僱員服務分銷店鋪地址： 相片 及

僱員證編號 ：

離職日期 ：

公司蓋章僱員姓名 ：

聘用日期 ：

身份證號閂 ： 註冊氙體裝置技工類別（如適用）

工作性質 ： 石油氣瓶車司機／跟車／送貨員／註冊氙體裝置技工（刪去不適用者）

訓練記錄

A . 入職訓練

訓練 日 期 ：

僱主簽署 ：

B .  持墳訓練（每兩年至少一次）

訓練項 目

訓練 日 期

訓練機構

僱員簽署

訓練項 目

訓練 日 期

訓練機構

僱員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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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本公司

地址

管有聲明典型樣本 （附錄十二）

（所屬註冊氙體供應公司）

管有聲明

（分銷商名稱）

口 現聲明本公司管理及擁有氙瓶車輛
口 現聲 明 本公司 管理及租用 氙瓶車輛

（車輛牌照號碼）

碼）
租约期至

口 現聲 明本公司獲車 主
責管理氙瓶車輛

（車輛牌照號

（租约終止 日 期）
（車主姓名） 同 意使用 及負

（車輛牌照號硐） ， 車主是本公
司 的 （與車主關係）

（註 ： 請在上列適當空格加上✓號）

本公司是上述車輛的使用者 ， 並負責該車輛的 日 常運作 ， 直至
（ 日 期） 或另行通告為止 （上述車輛 ＊沒有 ／ 有 其他註冊氣體供應公司 的
授權信 。 如有 項 主冊氙體供應公司名稱 ：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本公司 同意若上述車輛違反分銷商工作守則規定或氙體安全條例 ， 願意承
擔應負責任 。

本公司明 白 香港法例第 51 章 E -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 11
及12 條的規定 ； 及根據 貴公司的保險公司要求 ， 上述車輛在運載 貴公司
石油氣瓶時不得同時運載其他公司的石油氣瓶 。

分銷商簽署及蓋章
日 期：

備註 ： （ 1 ) 「管有聲明」之正本必須交回所屬註冊氙體供膺公司，分銷商保存副本
(2 ) 上述車輛登記文件（即牌簿）及租约（如有）副本，亦需一併提交所屬註冊

氙體供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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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授權某石油氣瓶車運戴典型樣本 （附錄十三）

致 ： 氙體安全監督

授權信

本公司現證明授權 （ 分銷商名稱 ） 使用 （ 車輛牌照號碼 ） 運載本公司 （ 牌子 ）

石油氙瓶 。 該車輛是由上述分銷商管有 。 根據本公司保險公司要求 ， 該車輛

在運載本公司石油氙瓶時不得運載其他公司石油氙瓶 。

上述權利將在下列情況下 自 動終止 。

1 .  該分銷商不再經營本公司石油氙 。

2. 若車輛為分銷商擁有 ， 該分銷商將該車輛轉售或租借予他人 。

3 .  若車輛為分銷商 向其他人士租借 ， 該分銷商將車輛歸還車主時 。

4. 本公司書面通知 貴處取消該分銷商經銷本公司石油氙的批准 。

5 . 此信件發出 日 期之後的一年或直至

現請安全監督替上述車輛辦理許可證申 請 。

氙體供應公司負責人簽署及公司印章

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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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石油氣瓶車許可證流程圖 （附錄十四）

申請石油氣瓶車許可證流程圖

兌

可］／］
油公竺l

核實名稱 、 簽名及聲嗶內容無誤後給予授權信

7

 

分

申 請許可證

（連同汕公劻贅懽霨） 及英危文芹

氣體標準事務處

核實車主 、 分銷］鈿譔後哈予評可證

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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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石油氣裝置檢査記錄表 （附錄十五）

工商業氣體裝置名稱
項目 （例如 · 中式蒸櫃 ｀ 綦爐 、 腸粉蒸爐 、 太空殺式烤肉爐 、 平面爐 、 模炭烤爐 、 鐵板爐 、 中式炒鑊爐 ｀ 麵條爐 · 湯媧腦

等）
1 

2 

3 

4 
5 

6 

7 

8 

9 

A 一般事項
A1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資料

A1.1 註冊無體工程承辦商名稱 ．
A1.2 註冊氬體工程承辦商號碼
A2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資料

A2.1 註冊氣體裝際技工姓名 ·
A2.2 註冊氣體裝四技工號碼 ·
A3 客戶資料

A3.1 客戶姓名 ：
A3.2 客戶地址 ．
A3.3 客后號碼 ：
A3.4 客戶電話號碼 ：
A4 廚房佈局平面圖

A4.1 
平
請

面
附上

圖
顯示氫體裝笠的廚房佈局平面腳

圖編號

A5 石油氣瓶儲存室 瓶裝石油氣儲存室 卡式石油氣儲存室
A5.1 儲存室狀況 滿意

（如構造 ｀ 合適警告告示等） 不滿意
不適用

A5.2 儲存室通風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 檢査測試
B1 一般檢査 項目 ： 1 2 3 4 5 6 7 8 9 

B1 . 1 氣瞪喉管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2 氯體錶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81.3 調壓器狀況 滿意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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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B1.4 緊急控制閥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5 消防安全閥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6 廚房鮮風系统類別 自然拭
機械式

81.6.1 抽氣系統有否運作 有
沒有

81.6.2 鮮風系统有否運作 有
沒洧

B1.6.3 聯鎖系統有否運作 佽D有） 有
沒有

B1 .7 氬體用具是否安裝在抽氣罩下 是

否
81.8 消防安全閥狀況 繻

不滿意
不適用

B1 .9 氬體用具操作安全指示牌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10 煽身及嫉架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1 1  燃燒室及排氟煙道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启

B1 .12 點火系统迎作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1 3  熄火保險裝置運作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14 火嘛膠喉及開關舺或自動電子點火器運作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1 .15 燃燒器運作狀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2 測試 項目 ： 1 2 3 4 5 6 7 8 9 
B2.1 風機運作狀況刁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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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人水系統 （如有） 嘖滿 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2.3 熄火保險裝置＂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B2.4 燃燒性能·2 : ( CO/CO2 < 0.01) 
一氯化碳含泥 CO (ppm) 

乒氧化碳含痲 CO2 (%) 

一氣化碳與二氧化碳比率 CO/CO2 

滿意
不滿意
不適用

82.5 火焰穩定怯•3 滿意
不滿意
斥適用

B2.6 氬體用具表顳溫度 滿意
不滿蹂
不適用

B2.7 廚房通風系统移除燃燒產物胜能
82.7.1 廚房內 一氯化碳值 (ppm)•4
B2.7.2 通知客戶調校通風系统 （如楠要） 有

沒有
B3 總結 項目 ： 1 2 3 4 5 6 7 8 9 

B3.1 工商菜燃氣爐具投人褳H乍測試表現 合格
不合格

B2.6 危險氯體裝囧通咢有否發出 有
危險氣體裝置

、

適告編號 ： （ ＂ 

沒有
備註 ：

`1 熄火保險裝置 ． 氣閥開啟時間須少於 40 秒 ， 閼閉時間須少於 75 秒 。
*2 當評估現有氣體用具是否運作立常時 ， 註冊氣體裝置技」－應參考製造商的用具拒南 ， 並注意任何特殊要求 。 在沒有製

造商的用 具指南下 ， 應按投人運作時的記
到

錄7

屯
或

們
目前安裝同類型裝置的

才
標
可施

準要
行

求進行評估 日。 所有的性能測試／
氣

調
體

校
用

應
具

湞
右或沒接

相郿有接
把
駁
螂

溼
煙

I

膿
穢
道

慟
瓦甩

排
獻接接

氣

包駁

系

湉到

統

燃機

的

動燒

氣

率排

體

）巴經逹 的正常工作條件下 ． 在任何情況下 ， 沒有焜道约
儼 系統的岳瞪用具 ，， 其一氧化碳／正氧化碳燃燒比率不得超逾 o.01 � 。 對於巴把煙道
用具 ， 其一氧 化碳／二氣(b碳燃燒比率則床得超逾 0. 02

`3 火焰穏定性 在任何操作中 ， 沒有脫火 、 回火 、 黃焰 、 熄滅之現象 ．
*4 當氣體用具使用時 ， 室內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含暈苾須保持在勞工處發出的 （控制正作地點空氣雜質 .( f因艮品） 的工

作守則) 所列的化學品暴露限值以 下 。

注意軍項 ·

:.. 

註冊氣燈裝置技工簽 檢査日期 ：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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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客戶供氣及安檢綜合服務協議樣本 （附錄十六）

本服務協議由

《客戶公苛》

《石油氣分銷商》 （以下簡稱 「 甲方 」 ）與

（以下簡稱 「 乙方 」 ） 於 年 月 日 簽訂 。

乙方承諾以服務費用港幣 元委托 甲 方於 年 月 日 為

乙方地址 內的石油氣裝置提供

一次定期安全檢査服務 ， 檢査服務範圍可參考附件的《工商業瓶裝氣體裝置檢査記錄表》。

服務費用不包括因檢查發現需作出維修或更換零件之費用 。

甲方承諾向乙方提供以下之優惠條款予乙方購買 由 甲方供應的瓶裝石油氣產品或服務 ，

有效期由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

優惠條款 ：

（虛石油氣分鋂商授各自営運撲式自f子草礙）

甲乙雙方均清楚明白上述各項內容 ， 並同意簽字作實 。 雙方各存一份協議作記錄 。

甲方： 《石油氣分銷商》

分銷商簽署及蓋章：

姓名：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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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客戶公旬》

（客戶編號：

客戶簽署及蓋章：

姓名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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